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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i 言

    请注意本标准的基本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贵任

    本标准的5.1,5.2. 18,5.4.5,5.4. 6及与之相应的试验方法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0)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实体防护设备分技术委员会(TC100/SCI)

归 口。

    本标准由山东省公安厅技防办公室、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专用工具实验厂(济南天甲门业有限

公司)、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实体防护设备分技术委员会、济南市公安局技防办公

室、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工具厂、河北爵程安防设备有限公司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海丰、路光芳、匡互民、李海鹏、白幸园、荣进、王胜民、王小朋、刘晓新、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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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尾随联动互锁安全门

    通用技术条件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尾随联动互锁安全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金融储蓄营业场所使用的防尾随联动互锁安全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eqv ISO 780:1997)

    GB/T 2649-1989 焊接接头机械性能试验取样方法

    GB/T 2651-1989 焊接接头拉伸试验方法

    GB/T 2828.1-2003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

划 (ISO 2859-1:1999,IDT)

    GB 4208-1993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eqv IEC 529:1989)

    GB/T 15211-1994 报警系统环境试验

    GB 16796-1997-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565-1998 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626. 2-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idt IEC 61000-4-2:

1995)

    GB/T 17626. 3-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3:1995)

    GB/T 17626. 4-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4:1995)

    GB/T 17626. 11-199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
试 验(idtIEC 61000-4-11:199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

    防尾随联动互锁安全门 anti-tail interlock safety door
    能防止未经授权人员紧跟被授权人员进人工作区内，在一定时间内能抵御一定条件下的非正常开

启，并由门体、电控装置和专用锁构成的联动互锁门(以下简称联动门)。

3.2

    连接通道 connecting channel
    连接两门体具有一定抗暴能力的全封闭通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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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用锁 special purpose lock

    采用机械锁、电子锁、电机锁或其他锁具，经过改装后，由电控装置控制其开、闭的适用于防尾随联

动互锁安全门的锁具

4 分类

4. 1产品构成

    联动门由门体、电控装置和专用锁构成。

    a) 门体包括外门、内门及连接通道;

    b) 电控装置包括出人口识别装置、执行机构、传输线;

    c) 专用锁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其开、闭应由电控装置控制。

4.2 产品分类及标记

4.2. 1 联动门根据其出人口识别方式进行分类，并给出相应标记。

4.2.2 联动门的标记为FLAM e

                      F   LAM 一 口 口

工一 出人口识另。方式(两个拉丁字母)
— 联动互锁安全门

— 防尾随

例如:采用IC卡识别方式的联动门标记为FLAM-IC

5 要求

5.1 联动 门基本要求

5.1.1 抗暴能 力

      处于工作状态下的联动门，在GB 17565-1998中规定的普通机械手工工具、便携式电动工具等相

互配合作用下，其最薄弱环节能够抵抗非正常开启的暴力行为所持续时间应达到10 min以上。

5.1.2 联动互锁功能

      正常使用时，联动门内外门不能同时开启形成通道。

5.1.3 内门内部开启功能

    在外门锁闭的状态下，联动门内门应由电控装置控制开启。

5.1.4 门状态提示功能

      当联动门的内门或外门处于未锁闭状态超过 10 s时，联动门应发出提示音响。

5.1.5 自锁功能

    联动门的专用锁受到外力冲击并损坏后，联动门应处于锁闭状态

5.1.6 内外门同时开启功能

    联动门应具有内、外门同时开启形成通道的功能。

5.1.7 紧急锁闭功能

    联动门应具有紧急锁闭功能。内、外门紧急锁闭后经控制装置复位方可解除锁闭状态

5.2 门体技术要求

5.2.1 结构

    联动门体的外门应采用全封闭平开门，内门可采用全封闭平开门，门体可安装具有一定强度的透明
视窗，开门方向应保证专用锁的正常使用和门体的功能正常。

5.2.2 门体外 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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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体的外形尺寸及各部分的结构尺寸应符合产品标准或设计图纸要求。

5.2.3 专用锁安装部位结构

    在安装专用锁的部位，以锁孔为中心，在半径不小于100 mm的范围内，应有厚度不小于3 mm的

加强钢板。

5.2.4 金属构件防腐处理

    所有金属(不锈钢板除外)构件外表面应进行防腐蚀处理，应先涂防锈底漆，漆膜表面平整光滑，色

泽均匀，无露底、气泡、明显堆积、剥落等缺陷。电镀层色泽光亮、均匀，无锈点、锈斑。

5.2.5 金属表面

    门体所有可触及的部位都应光滑，无毛刺，不应有致使损伤的利刺或尖锐棱角。

5.2.6 焊缝外观

    焊接部分焊缝应牢固，表面波纹均匀，高低差每 100 mm长度内不大于1 mm，不应存在未焊透、裂

痕、夹渣、焊穿、尖刺、焊瘤、飞溅及漏焊等缺陷。

5.2.7 焊接头强度

    构件中对接焊缝焊接接头的抗拉强度应不小于180 N/mm'，角焊缝焊接接头的抗拉强度应不小于

150 N/mm' o

52.8 门框结构

    门框金属材料的厚度应不小于2 mm,

5.2.9 门框、门扇的宽度、商度尺寸偏差

    门框、门扇的宽度、高度尺寸偏差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门框、门扇的宽度、高度尺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宽度及高度 } (150。 一 >1500 }

      允许偏差 } .
10 门框、门扇对角线尺寸偏差

门框、门扇的两对角线长度偏差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门框、门扇对角线尺寸偏差

  x1Ail}MiEAtft VF AA 一 <20,<-3
11 门扇顶边与门框间隙

门扇顶边与门框配合活动间隙应不大于3 mm.

12 门扇装锁侧 与门框配合活动间隙

G4

5 2

单位为毫米

> 2000

抓4

5.2.

5 2

    门扇在关闭状态下，门扇装锁侧与门框配合活动间隙应不大于 3 mm，并应有相应锁舌防撬保护

设施 。

5.2. 13 门扇装铰链侧与门框间隙

    门扇在关闭状态下，当门扇厚度小于50 mm时，门扇装铰链侧与门框的间隙，应不大于3 mm;当门

扇厚度大于等于50 mm时，间隙应不大于5 mm.

5.2. 14 门框与墙体联结强度

    门框应有伸人墙体纵向的支撑受力金属构件，该构件直径应不小于 10 mm，数量应以不大于

800 mm的间距均匀分布于门框四周边。支撑受力构件与门框的连接应牢固、可靠，在门外不能拆卸，任

一点的连接强度均应能承受2 000 N力的冲击而不产生严重变形、断裂。焊接时，焊接点不应影响门体

正 常开启 。

5.2. 15 门扇耐软冲击性

    门扇 、门框 与门扇连接及锁定部位在经受 30 kg沙袋的 9次冲击后 ，门扇不应产生 大于 5 mm 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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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变形，门框与门扇所有连接和锁定部位也不应断裂或松脱。

5.2. 16 门铰链稳定性

    门铰链应能支撑门体重量。门扇在开启至90。时，门体不应产生倾斜，门铰链轴线的位移量应不大

于 2 mm

5.2.17 门铰链转动灵活性

    门铰链应转动灵活。在不大于49 N拉力的作用下，门体可灵活转动9000

5.2.18 门铰链抗破坏性

    门铰链应可承受使用普通机械手工工具对铰链实施破坏时传给铰链的冲击力和撬扒力矩，在规定

时间内应无断裂现象。采用焊接时，焊缝不得高于铰链表面。

5.2.19 连接通道结构

    连接通道两侧及上顶金属材料的厚度应不小于2 mm,

5.3 专用锁技术要求

5.3. 1 电源电压适应范围

    在额定电源电压的8500̂-110写变化范围内，专用锁应能正常开启和关闭。

5.3.2 开、闭锁响应时间

    专用锁开、闭锁响应时间不大于3 s.

5.3，3 连续通电保护

    在额定电压下，专用锁连续通电6s应有过流自动保护。

5.3.4 专用锁的自锁功能

    专用锁锁闭后，在电源中断或手动开启部分被破坏的情况下，各方位伸出的锁舌不应出现松动或被

撬 开。

5.3.5 手动开启功能

    当主备电源同时断电或电控系统出现故障时，专用锁应具备手动开启的功能。

5.3.6 密钥f和互开率

    机械门锁类专用锁密钥量应不少于6 000;钥匙互开率应不大于 0. 08%;弹子级差应不小于

0. 5 mm。电子类专用锁密钥量应不少于100 000 0 e

5. 3.7 锁舌长度

    锁舌伸出长度应不小于14 mm.

5. 3.8 锁定点受力

    专用锁的锁定点应可承受6 000 N的压力，力的作用方向为门的开启方向，力的作用点在专用锁几

何中心位置。受力后，最大凹变形深度应不大于5 mm，专用锁不应产生位移并可正常开启。

5.3.9 专用锁安装要求

    锁芯凸出安装表面应不超过2mm，除把手和锁芯外，锁体其余部分不应外露。

5.礴 电控装置要求

5.4. 1 外观及机械结构

5.4. 1. 1 电控装置的外形尺寸应符合产品标准或设计图纸要求。

5.4.1.2 塑料外壳表面应平整光滑，无裂纹、退色及永久性污渍，亦无明显变形和划痕

5.4.1.3 金属外壳表面涂覆不能露出底层金属，并无起泡、腐蚀、缺口、毛刺、蚀点、划痕、涂层脱落和砂

孔等 。

5.4.1.4 按键、开关操作灵活可靠，零部件应紧固无松动。

5.4.1.5 电控装置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GB 4208-1993中IP3。的规定。

5.4.2 功能

    电控装置应有下列基本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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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1 联动 互锁 控制功能

    电控装置应能以联动互锁的方式控制内、外门的开启。

5.4.2.2 同时开启功能

    电控装置应具有将内、外门同时开启的功能

5.4.2.3 紧急锁闭功能

    电控装置应具有将内或/和外门紧急锁闭的功能。

5.4.2.4 复位功 能

    电控装置应具有使联动门恢复正常状态的功能。

5.4. 3 电源

5.4.3. 1 电源电压适应性

    a)主电源(AC)采用一般整流曳源，电源电压在额定值的85 % 110%范围内变化;主电源(AC)
        采用开关电源，当电源电压在100 V-250 V范围内变化时，电控装置不需调整应能正常工作;

    b) 当备用电源(DC)电压在额定值的90 % - 110%范围内变化时，电控装置应能正常工作;

    c) 电控装置的交、直流静态功耗应在产品标准中给出。

5.4.3.2 电源转换

    当主电源断电时，应能自动转换为备用电源工作;当主电源恢复正常后，又能自动转换到主电源工

作。转换过程中，电控装置不应产生误动作

5.4.3.3 备用电源自动充电和欠压保护

    主电源应能自动对备用电源进行充电。备用电源(DC)电压降低至额定终止值时，应有保护措施，

避免过放电。

5.4.3.4 备用电源容f

    在主电源断电时，备用电源的容量应满足满负载条件下连续工作8 h.

5.4.4 环境适应性

    电控装置的功能应能承受以下环境条件的影响:

    a)  GB/T 15211-1994中5. 1严酷等级2的高温环境:

    b)  GB/T 15211-1994中5.2严酷等级5的低温环境;

    c)  GB/T 15211-1994中5.6严酷等级3(工作)4(寿命)的恒定湿热环境;

    d)  GB/T 15211-1994中5. 4严酷等级1的机械振动环境

5.45 电磁兼容性

54.5.1 静电放电抗扰度

    电控装置经受GB/T 17626. 2-1998严酷等级3规定的静电放电干扰，在试验中允许功能或性能

暂时降低或丧失，但应能自行恢复。

5.4.5.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电控装置经受GB/T 17626. 3-1998严酷等级3规定的射频电磁场幅射干扰，应工作正常

5.4.5.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由交流220 V供电的电控装置，经受GB/T 17626. 4-1998严酷等级3规定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干扰，试验中允许功能或性能暂时降低或丧失，但应能自行恢复。

5.4.5.4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

    由交流220 V供电的电控装置，经受GB/T 17626. 11-1999中规定的40%Ur,10个周期的电压暂

降及。%队 ,10个周期的短时中断干扰，应工作正常。

5.4.6 安全性

5.4.6. 1 抗电强度

    对于交流220 V供电的电控装置，电源插头或电源引人端子与外壳或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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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有效值为1. 5 kV试验电压，持续 1 min的抗电强度试验，应无击穿和飞弧现象。

5.4.6.2 绝缘电阻

    电控装置电源插头或电源引人端子与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在正常环境条件下应不

小于100 Mo，湿热条件下应不小于10 M0,

5.4.6.3 泄漏电流

    电控装置的泄漏电流应不大于5 mA(AC,峰值)。

6 试验方法

6. 1 联动门基本要求试验

61.1 抗暴能力试验

    将联动门置于工作状态下。由试验人员持普通机械手工工具和便携式电动工具，在联动门的最薄

弱环节按照GB 17565-1998中7. la)-f)的规定实施暴力破坏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5.1.1的要求。

6.1.2 联动互锁功能试验

    将联动门置于工作状态下。将任何一扇门处于开启状态时，另一扇门应无法开启。当任何一扇门

处于关闭状态时，另一扇门才能开启。当两扇门均处于关闭状态时，则可开启其中的任意一扇门。试验

结果应符合5.1.2的要求。

6. 1.3 内门内部开启功能试验

    将联动门置于工作状态下。当外门处于关闭状态时，由试验人员按动电控装置的开启键将内门打

开。试验结果应符合5.1.3的要求。

6.1.4 门状态提示功能试验

    将联动门置于工作状态下。内门或(和)外门未关闭时间超过10 s后，联动门应发出音响警示声

试验结果应符合5.1, 4的要求。

6.1,5 自锁功能试验

    将联动门置于工作状态下。用便携式电锤或冲击锤对准联动门的专用锁部位进行破坏性试验，试

验结果应符合5.1.5的要求。

6.1.6 内外门同时开启功能试验

    将联动门内、外门均置于关闭状态下。按动电控装置的同时开启键，内、外门应同时开启并形成通

道。试验结果应符合5.1.6的要求。

61.7 紧急锁闭功能试验

    将联动门置于工作状态下。按动电控装置的紧急锁闭键，内门或/和外门应立即锁闭;按动复位键，

可解除锁闭状态;其他操作方式无效。试验结果应符合5.1. 7的要求。

6.2 门体试验

6.2.1 试 验准备

6.2.1.1 试验人员

    应符合GB 17565-1998中6.1的规定。

6.2.1.2 试验样体

    a) 试验样件应与整机产品具体的相应部位在结构、材料及尺寸上相一致，每一个试验部位的试验

        样件数量为两件;

    b) 试验样件在设计制造时，应充分考虑试验设备对试验样件的装卡要求，要使试验时的装卡不

        致影响试验件的等效件;

    C) 电葬开锁控制线路与专用锁(包括锁定机构)，应从整体产品中分离出来，组成一个试验样件，
        该样件 可代 替整机产品的部分功能试验 和环境适应 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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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试验样品的安装

    按照GB 17565-1998中6. 3的规定进行。

6.2.2 外 观及结构检查

    样品安装后，通过实地操作，对照产品图纸，用视查法检查产品的构造、结构、功能和外观质量，应符

合 5. 2. 1, 5. 2. 4,5. 2. 5的要求。

6.2.3 尺寸测f

    用钢卷尺、钢直尺、游标卡尺和测厚仪测量门框、门扇的对角线高度、宽度、厚度及其他结构尺寸。

测试结果应符合5.2.2,5.2.3,5.2.8,5.2.9,5.2.10,5.2.19和产品图纸的要求。

6.2.4 间隙测f

    按GB 17565-1998中7.2.2的方法进行间隙测量，测量结果应符合5. 2. 11,5. 2. 12和5. 2. 13的

要求。

6.2.5 金属构件防腐处理检查

    刮掉门体外表漆层，查看金属材料的外暴露面，均应有防腐蚀措施。抽查库存 15 d以上的产品。

查看电镀层的表面质量，检查结果应符合5.2.4的要求。

6.2.6 焊接质f试验

6.2.6. 1 焊缝外观质.试验

    检查所有焊接焊缝的表面质量情况，审查焊接图纸及门扇与门框间的装配关系，用钢直尺检查焊缝

表面波纹，检查结果应符合5. 2. 6的要求。

6.2.6.2 焊接头强度试验

    对接焊缝和角焊缝焊接接头的抗拉强度试验在拉力机上进行，试验取样方法按 GB/T 2649-

1989，拉伸试验方法按GB/T 2651-1989进行。检查结果应符合5.2. 7的要求。

6.2.7 门框与墉体联结强度试验

    使用千斤顶和测力器对门框与墙体联接的三个薄弱点分别施加2 000 N剪力，试验结果应符合

5.2. 14要求

6.2.8 门扇耐软冲击性试验

    按GB 17565-1998中7.4规定的方法进行门扇耐软冲击性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5. 2. 15的要求。

6.2.9 门铰链试验

6.2.9. 1 门铰链稳定性

    按GB 17565-1998中7. 3.1方法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应符合5. 2.16的要求

6.2.9.2 门铰链转动灵活性试验

    将弹簧拉力器装卡在门把手上，垂直对门施加拉力，将门拉开，记录拉力器所指示拉力。然后再将

弹簧拉力器装卡在门反向上，垂直对门施加拉力，将门关闭，记录拉力器所指示拉力。如此反复进行三

次，取最大拉力值。试验结果应符合5.2.17的要求。

6.2.9.3 门铰链抗破坏性试验

    用普通机械手工工具，由各试验人员实施对门铰链的人工破坏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5. 2. 18的

要求 。

6.3 专用锁试验

6.3. 1 电源电压适应范围试验

    将专用锁的工作电压分别调至所规定的电源电压变化范围的上限和下限，以通电3s、断电10 s为

一个周期，各试验10个周期，试验结果应符合5. 3.1的要求。

6.3.2 开、闭锁响应时间试验

    持续按下室内专用锁开关，用秒表检测开锁的通电时间，反复检测三次，其试验结果应符合5. 3. 2

的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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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连续通 电保护试验

    将专用锁的工作电压调至额定工作电压，每次通电7s，断电7s，连续试验 10次后，应能正常启动，

试验结果应符合5.3. 3的要求。

6.3.4 专用锁自锁功能试验

    专用锁安装在试验门体上，切断供电电源或将专用锁机械开启部分破坏，对各方向伸出锁舌(栓)施

加一定压力，试验结果应符合5.3.4的要求。

6.3.5 手动开启功能试验

    在专用锁关闭状态下，用钥匙开启专用锁，试验结果应符合5. 3. 5的要求。

6.3.6 密钥f和互开率试验

    密钥量和互开率试验按GB 17565-1998中7.6.2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5. 3. 6的要求。

6.3.7 锁舌长度测f

    将锁舌(栓)锁定，以锁舌(栓)面板为基准，用0. 02 mm精度的深度尺或卡尺测量主锁舌(栓)的高

度值，测量结果应符合5.3.7的要求。

6.3.8 锁定点受力试验

    将专用锁与门组装在一起的试验样件，放在压力试验机上，对开启方向及其反方向分别逐步施加压

力到额定值，保持1 min，力的作用点在锁的几何中心位置。试验样件应不小于两套。试验结果应符合

5. 3.8的要求。

6.3.9 专用锁安装检查

    用视查法检查专用锁安装情况，并测量安装尺寸，检查结果应符合5. 3. 9的要求。

6.4 电控装里试验方法

6.4. 1 试验条件

    电控装置的试验应在下列正常条件下进行:

    温度:150C ̂-350C;

    相对湿度:45%-7500;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e
6.4.2 外观及机械结构试验

6.4.2. 1 外观及结构检查用目测法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5. 4. 1. 1-5. 4. 1. 4的要求。

6.4.2.2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按GB 4208-1993中相关要求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5.4.1.5的要求。

6.4.3 功能试验

    按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电控装置的功能键，观察联动门的动作。试验结果应符合5. 4. 2的要求。

6.4.4 电源试验

6.4.4. 1 电源电压适应性试验

    按GB/T 15211中5. 8规定进行电控装置的电源电压适应性试验。试验包括分别使样品处于正

常、最低和最高电压条件下，用足够的时间获得温度稳定，按5.4. 3的规定进行功能测试并测量功耗，试

验结果应符合5.4. 3. 1的要求。

6.4.4.2 电源转换试验

    将电控装置的交流电源接通、断开各10次后，按6. 4. 3的方法进行功能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

5.4. 3.2的要求。

6.4.4.3 备用电源自动充电和欠压保护试验

    主电源对备用电源充电时，测量其充电电压和电流。

    断开交流电源，以直流电源代替蓄电池。电控装置在静态工作状态下，在电源输人端用电压表测

量，调整直流电源降到平均单体蓄电池电压额定终止值时，欠压保护应启动。试验结果应符合5. 4. 3. 3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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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4 备用电源容f试验

    使用电控装置自备的并充满电的备用电源，在满载的电控装置及专用锁连续工作8h后，操作电控

装置进行联动互锁控制功能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5.4.3.4的要求。

6.4.5 环境适应性试验

    经以下环境适应性试验后，均应符合5.4.4的要求

    a) 电控装置的高温试验按GB/T 15211-1994中5.1严酷等级2规定的条件和方法进行;

    b) 电控装置的低温试验按GB/T 15211-1994中5. 2严酷等级5规定的条件和方法进行;

    c) 电控装置的恒定湿热试验按GB/T 15211-1994中5. 6严酷等级3(工作)和严酷等级4(寿

          命)规定的条件和方法进行;

    d) 电控装置的振动试验按GB/T 15211-1994中5.4严酷等级1规定的条件和方法进行

6.4.6 电磁兼容试验

6.4.6. 1 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按GB/T 17626.2-199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电控装置的电放电抗扰度试验，试验中允许样品有小

于200 ms的暂时变化，试验结果应符合5. 4.5.1的要求。

6.4.6.2 射频电磁场幅射抗扰度试验

    按GB/T 17626. 3-1998规定的方法进行电控装置的射频电磁场幅射抗扰度试验，试验结果应符

合5.4. 5. 2的要求。

6.4.6. 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按GB/T 17626. 4-199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电控装置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试验结果

应符合5. 4. 5. 3的要求。

6.4.6.4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试验

    按GB/T 17626. 11-1999中规定的方法进行电控装置的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试验.试验结

果应符合5. 4. 5. 4的要求。

6.4.7 安全性试验

6.4.7. 1 抗电强度试验

    按GB 16796-1997中4. 4.3规定进行电控装置的抗电强度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5. 4. 6. 1的

要求

6.4.7.2 绝缘电阻试验

    按GB 16796-1997中4.4.4规定进行电控装置的绝缘电阻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 5. 4. 6. 2的

要求

6.4.7.3 泄漏电流试验

    按GB 16796--1997中4.4.6规定进行电控装置的泄漏电流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5.4.6.3的要求。

7 检 验规则

7. 1 检验分类

7.1.1 鉴定检验

    设计定型和生产定型时均应进行鉴定检验。当主要设计、工艺、材料及元器件(零部件)更换或停产

后，恢复生产时亦应进行鉴定检验。

7. 1.2 质f一致性检验

    A组检验(逐批):交收产品时全数检验(小批量);

    B组检验(逐批):交收产品时抽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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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组检验(周期):每半年进行一次，受试样品从交收检验合格品批中随机抽样;

    D组检验(周期):每年进行一次。

7.2 试验项 目

    试验项目各类检验的试验项目、试验方法、技术要求及不合格分类按表3规定。

                                          表 3 试 验项 目

序号 试验项 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

分类

鉴定

检验

质量一致性 检验

A组 B组 C组 D组

联动 门

1 抗暴能力 5.1.1 6.1.1 A J J

2 其他功能 5.1.2一 5.1.7 6.1.2^6.1.7 B 了 丫

门体

3 结构要求 5.2.1 6. 2. 2 C J J

4 门体外形尺寸 5. 2. 2 6. 2. 3 B J J

5 专用锁安装部位结构 5. 2. 3 6.2.3 B J J

6 金属构件防腐处理 5. 2.4 6. 2. 2, 6. 2. 5 c 了 J

7 金属表面质量 5. 2. 5 6. 2. 2 c J J

8 焊缝外观质量 5.2. 6 6. 2. 6. 1 B 丫 J

9 焊接接头强度 5. 2,7 6. 2. 6. 2 B J J

10 门框结构 5. 2.8 6. 2. 3 C 了 召

11 门框、门扇尺寸偏差 5. 2. 9、 5. 2. 10 6. 2. 3 C 寸 丫

]2 间隙测量 5. 2. 11--5. 2. 13 6.2.4 C 丫 J

13 门框与墙体联结强度 5. 2. 14 6. 2. 7 B J 丫

14 门扇耐软冲击性 5. 2. 15 6. 2. 8 B 丫 J

15 门铰链稳定性 5. 2. 16 6. 2. 9. 1 B J ,/

16 门铰链 转动 5. 2. 17 6. 2. 9. 2 B J J

17 门铰链 抗破坏性 5. 2. 18 6. 2. 9. 3 A J J

18 连接通道结构 5. 2.19 6.2.3 B J J

专用锁

19 电源电压适应范围 5.3.1 6. 3. 1 B 丫 J

20 开、关闭响应时间 5. 3.2 6. 3. 2 B 丫 J

21 连续通 电保 护 5.3.3 6. 3. 3 B J J

22 专用锁 自锁 功能 5. 3. 4 6. 3. 4 B 刁 J

23 手动开启功 能 5. 3. 5 6. 3. 5 B J 丫

24 密钥量和互开率 5. 3. 6 6. 3. 6 B J J

25 锁舌长度 5. 3. 7 6. 3. 7 B J 丫

26 锁定点受力 5.3.8 6. 3. 8 B J J

27 专用锁安装要求 5. 3. 9 6. 3. 9 B 丫 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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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序号 试验项 目 技术要 求 试验方法
不 合格

分类

鉴定

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A组 B组 c组 D组

电控装 置

28 外观及机械结构要求 5. 4. 1. 1--5. 4. 1. 4 6.4.2. 1 c J 了

29 外壳防护等级 5.4. 1. 5 6.4.2.2 B J J

30 功能 5.4.2 6.4.3 B J J

31 电源要求 5.4. 3 6.4- 4 B J J

32 环境适应性 5.4.4 6.4.5 B J 了

33 电磁兼容性 5-4. 5 6. 4. 6 B 了 J

34 安全性 5. 4. 6 6.4.7 A 了 J

7.3 抽样与组批规则

7.3. 1 组批规则

    交付检验的组批应由同一生产批的产品构成。

7.3.2 抽样规则

7.3.2. 1 鉴定检验的受试样品不应少于2套。

7.3.2.2 质量一致性检验中:

    - A组检验为全数检验，

    - B组检验的样品从A组检验的合格批中按GB/T 2828.1-2003规定的数量随机抽取。

    —     C组和D组检验的样品从 A,B组检验的合格批中按GB/T 2828. 1-2003规定的数量随机

抽取

7.4 判定规则

7.4.1 按表3规定的试验项目、试验方法、技术要求及不合格分类判定样品是否合格，如有一项不符合

要求则判为不合格品。

7.4.2 全数检验的样品应全部合格，对抽样检验的样品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合格判定数，则判为批合

格;不合格品数等于或大于合格判定数，则判为批不合格。

7. 4. 3 如无特殊规定，一般采用GB/T 2828.1-2003中一般检验水平II。在B组检验中，B类不合格

品的接收质量限(AQL)为1. 5,C类不合格品的接收质量限(AQL)为4，在C组和D组及鉴定检验中，

B类不合格品的接收质量限(AQL)为20,C类不合格品的接收质量限(AQL)为25

75 抽样方案严格性调整

    在连续批的逐批检验中，若质量水平保持较好或较差时，应按 GB/T 2828. 1-2003规定的转移规

则进行放宽检验或加严检验。

8 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 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

    产品上应有以下标志:

    a) 制造厂名(或注册商标)、地址、维修电话;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电源性质:交流用符号“~”表示;

                直流用符号“一”表示;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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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2

额定电源电压或电压范围。

包装标 志

    包装箱体应有符合GB/T 191-200。规定的“小心轻放”、“怕湿”及生产厂名、产品型号和名称、数

量、出厂日期及重量等标识。

8.2 包装

    单个包装盒内应有产品说明书(包含接线图及装配接线图)、合格证、保修卡及其他附件。

8.3 运输和贮存

8.3.1包装产品均应能承受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等方式运输。
8.3.2 运输时应注意防雨水、防尘埃和免受机械损伤。

8.3.3 包装后的产品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一10℃一十40 0C，相对湿度不大于80%，无腐蚀性气体、通

风良好的室内或仓库内。




